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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党〔2020〕7 号 

★ 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北电力大学新冠肺炎疫情 

防控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直属各党委（党总支、党支部）、校直各单位： 

当前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为深入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

精神和党中央、教育部、北京市、河北省决策部署，切实做好学

校疫情防控工作，学校研究制定了《华北电力大学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2020 年 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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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

当前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北京市

和河北省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。为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和

党中央、教育部和北京市、河北省决策部署，切实做好学校疫情

防控工作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《国家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(试

行第四版)》等有关精神，结合学校防控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

贯彻坚定信心、同舟共济、科学防治、精准施策的要求，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定不移把党中

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，

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。全面落实好学校、院系、

老师和学生四方责任，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，

坚决守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大局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
1.坚持属地管理原则。 

2.坚持以人为本原则。 

3.坚持预防为主，科学防控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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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坚持统一部署，分工负责原则。 

5.坚持联防联控，群防群治原则。 

二、学校建立校、院（系）二级疫情防控组织体系 

（一）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周  坚  杨勇平 

副组长：孙忠权  郭孝锋 

成  员：何  华  李双辰  郝英杰  王增平  律方成  

毕天姝 

郭孝锋、律方成具体负责保定校区疫情防控工作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，由党政办主任担任办公室

主任。 

工作职责：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，研究制定学校防

控应对措施和指导意见，统一领导和指挥全校疫情防控工作，妥

善处理突发性事件，指导各工作组、各院系研究制定和落实细化

防控工作方案。召开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会议，及时关注疫情，研

究措施，督促和检查工作，按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防控工作情

况。加强宣传教育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，做

好安全稳定工作。组织指挥校园疫情的卫生救护与防治工作，与

北京和保定疾控部门密切配合，保证防治工作高效、有序进行。 

（二）各工作组及主要职责 

两校区分别下设综合协调组、医学专业组、后勤保障组、宣

传舆情组、学工组、教工组、安保组、教务组和督查组 9 个工作

组，同时设立隔离工作专组和延期开学工作专组 2 个工作专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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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校区各工作组在学校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具体负责落实和做

好本校区防疫防控各项工作。 

1.综合协调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陈  溪 

副组长：刘晓峰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陈立伟 

副组长：李迎春 

主要职责：负责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和相关信息报送工

作；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沟通协调；负责学校总体防控预案和工

作方案的起草工作，负责校内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统筹协调，完

成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等。 

2.医学专业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刘晓峰 

副组长：陈红艳  赵海鹏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李迎春 

副组长：陈惠云 

主要职责：负责校内预检分诊、相关病人隔离转运，指导院

系等部门陪同相关病人转诊就医；负责医院内感染防控工作；负

责医院疫情防控物资保障，指导院系等部门疫情防控物资采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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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协助上级疾控部门对校内相关流行病学调查；负责指导院系

等部门开展师生相关健康教育工作；负责指导后勤处、继续教育

学院等部门防疫消毒工作；负责校内集中健康观察区人员解除隔

离观察的医学评估工作；负责卫生、疾控部门信息上报工作；负

责指导学工部、研工部以及各院系师生健康监测和医学观察工

作；负责疫情期间师生就医咨询工作。 

3.后勤保障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冯海群 

副组长：胡东星  沈剑飞  于喜海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李长青 

副组长：丁相宝  张栾英 

主责职责：负责后勤工作人员、幼儿园人员情况汇总；负责

对校内公共区域、教室、办公室、会议室、食堂、学生宿舍、教

职工宿舍、图书馆、电梯、楼梯、走廊、车辆等人员密集场所，

按规定进行消毒工作；负责对出入宿舍学生的体温检测；负责在

公共卫生场所完善洗手设备，提供流动水、洗手液、除菌消毒肥

皂，做好对食堂饮水、洗手设备及其环境的卫生检查工作；负责

防控物资的储备、供应和调拨工作；负责提供学校隔离病房，做

好隔离观察学生的管理和湖北返京学生的体温筛查，负责隔离病

房内物资提供及隔离病房的消毒工作，负责隔离区管理；负责落

实防控应急物资和防控工作所需的专项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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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宣传舆情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陈  志  杨万华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仇必鳌  李春祥 

主要职责：负责新闻发布、宣传报道和舆情工作，负责信息

发布、校园网络安全保障和网络舆情监控。 

5.学工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沈  岚  李  林 

副组长：李  旸、各学院主要负责人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李  东  彭忠军 

副组长：武彦军、各院系主要负责人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全校所有学生疫情防控情况和健康情况的摸

排，了解学生思想及动向；做好上级及学校防控相关要求的传达、

信息统计报送、安全健康教育、心理疏导等工作；发生疫情时做

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和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工作；有序做好开学准备

及学生返校的各项工作。 

6.教工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张新娟 

副组长：孟大伟、各职能部门和各学院主要负责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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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姜  波 

副组长：刘长青、各职能部门和各院系主要负责人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全校教职员工（含聘用人员）情况摸排汇总

工作；负责做好教职员工新冠肺炎的健康教育；负责细化教职员

工按期上班的工作方案。 

7.安保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倪景峰 

副组长：韩建新  何明华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卢青松 

副组长：张天新  于勇坤 

主要职责：负责校内安保人员情况汇总，负责校门管控，负

责防控的治安保卫工作；严格门卫检查制度，加强校门保安力量，

严格检查进入学校的人员体温检测，防止外来无关人员进入校

园；严格做好学校的车辆停放管理工作，保障急救通道畅通；负

责封锁和维持现场，保证防疫和处置工作顺利进行。 

8.教务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卢占会 

副组长：包小勇  沈剑飞  高继周 

保定校区 



- 8 - 

组  长：张晓宏 

副组长：顾雪平  武彦军  张栾英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开学后全校学生课程安排。根据疫情变化情

况及时调整教学、毕业答辩、学位授予等工作的安排；根据疫情

防控情况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部署，在保证考生身体健康和复

试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，组织安排硕士研究生的复试

录取工作。在疫情解除前，做好培训工作。 

9.督查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范  立 

副组长：朱周斌  白  静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刘志远 

副组长：王知春  徐大圣 

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组建督查小组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对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，推

动各级党组织、职能部门严格履行防控工作责任，督促落实联防

联控措施；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督查情况，提出相关处理意见建

议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。 

10.隔离工作专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孙忠权 

副组长：沈剑飞  刘晓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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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：继续教育学院、校医院、学工部、研工部、国际

教育学院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郭孝锋 

副组长：张栾英  李迎春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对出现咳嗽、发烧症状的在校学生进行隔离

管理；负责将疑似患者及时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医院诊治；负责对

与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的人群安排到指定地点进

行医学观察。协助上级部门流行病学调查、诊治。 

11.延期开学工作专组 

北京校部 

组  长：王增平 

副组长：高继周  卢占会  杜小泽  张新娟  沈  岚   

李  林   

成员单位：党政办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学工部、研工部、

宣传部、人事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校医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继

续教育学院、体育教学部、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、校工会和各学

院。 

保定校区 

组  长：律方成 

副组长：张晓宏  顾雪平  丁常富  姜  波  李  东   

彭忠军   

成员单位：党政办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学工部、研工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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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部、人事处、科技处、校医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继续教育学

院、体育教学部、后勤管理处、保卫处、校工会和各院系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做好延期开学的教学科研工作；负责做好离

校学生的防控和教育、引导和管理工作等。 

（三）院系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主要职责 

各院系成立由直属各党委（党总支、党支部）书记、院长（系

主任）担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落实学校疫情防

控工作领导小组各项任务和工作部署，研究制定本院系的防控工

作方案和具体应对措施，带领本院系开展疫情防控工作。 

三、启动学校一级响应机制 

按照教育部、北京市和河北省的要求，为保障全校师生人身

安全、校园安全，学校启动学校一级响应机制，成立由党委书记

和校长为组长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推迟 2020 年春季

学期开学时间，成立由相关校领导担任组长的延期开学工作专组

和隔离工作专组，发布《华北电力大学寒假期间新冠肺炎健康观

察区工作方案》《华北电力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工作方

案》以及各工作组工作方案。 

（一）成立延期开学工作专组 

发布本科生（含留学生）的理论课、体育课、实践实验课安

排和开学补考安排；研究生的课程安排、论文安排和研究生复试

安排；对学校科研、教职工上班以及学生就业等工作做出了安排。 

（二）成立隔离工作专组 

成立由北京保定两地分管校医院的校领导担任组长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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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组，对照《北京市集体单位(学校）集中居住健康观察点设置

与管理规范》，加强对隔离区的设置与管理，负责（因特殊原因）

从外地返校应该健康观察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，建立学校疫情

监测制度、疫情报告制度和疫情处置制度。 

（三）严格学校师生和校内各类人员的流动和管理 

一是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要

求已在校内住宿的师生员工未经允许不得离开校园，在校内住宿

且已离校的师生员工严格执行不返校的规定。与学校工作无关人

员禁止进入校园，校外人员入校需由相关对接部门提前报党政办

公室审批。2 月 16 日前，教职员工未经批准一律不得进入校园，

如有特殊情况，需提前 1 天申请，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并报保卫处

备案后方可进校。要求回京后居家隔离不满 14 天、有相关接触

史后居家隔离不满 14 天、体温异常的教职员工一律不得批准入

校。二是发布《关于学校值班工作的有关通知》，严格对学校总

值班和各学院值班的工作要求，调整学校各部门的值班方式，由

原来的在岗值班，调整为电话值班为主，减少学校值班人员来校

的数量，避免校园的人员流动。三是发布《华北电力大学建设工

地疫情防控应急预案》《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关于疫情

防控措施的通知》《华北电力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施工人员管理方

案》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。各

院系要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每日通过微信群、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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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频等形式召开例会，汇总信息、研判疫情、提出对策、发布实

施；实施师生动态信息“日报制”,职能处室（部门、院系）负

责人要全面掌握本单位每位师生的行踪和身体状况信息，做好本

单位师生员工的宣传联系、信息统计等工作，及时准确向学校报

告相关信息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、迟报，更不得错报、谎报。学校

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向教育部、北京市和河北省报告情况，

接受指导和帮助。 

2.守土有责，守土尽责。各职能处室主要负责人、各院系党

委书记和院长（系主任）是第一责任人，各相关部门（院系）负

责人要及时返校，坚守岗位、靠前指挥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尽

责，全面掌握本单位（院系）教职工的全面情况及实时状态；对

尚未离京（保）的教职工，劝导其不外出，对外出归来的教职工

劝导其做好居家隔离观察措施，对有发热、咳嗽等感冒症状的教

职工，必须劝导其立即就医并在第一时间向学校报告。学生工作

部门要做好全校学生的疫情防控工作。 

3.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工作。学校领导要在校带班，学校总值

班室和保卫处做好 24 小时值班工作，各职能部门和院系要安排

专人值班（除必要部门外，其他可电话值班）。值班人员要履职

尽责，确保信息畅通。党员干部职工要居家听从学校疫情防控领

导小组统一安排，做到随叫随到。 

4.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。在疫情防控期间，要切实做好学

校安全稳定工作，进一步强化校园安防措施，加强宣传引导，做

好舆情监控和分析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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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学校将适时对各单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查，对思想不重

视、工作不到位、措施不得力，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乱作为，推诿

扯皮、消极应付的领导干部，将予以严肃问责；对在疫情防控工

作中失职渎职、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，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。 

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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